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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 相關規定 

1.1 委外作業成果審查程序。 

2.0 目的 

為確保委託技術服務之成果品質之完整性，於規劃設計審查完妥後，將招標

文件（含工程圖說、契約書、投標須知、標單、施工規範、施工補充說明書、

施工預算書）、結構計算書、數量計算書等作最終檢查。 

3.0 範圍 

凡本局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件之招標文件（含工程圖說、契約書、投標須知、

標單、施工規範、施工補充說明書、施工預算書）、結構計算書、數量計算

書等皆適用。 

4.0 定義 

無 

5.0 說明 

5.1 本程序作業流程如「設計圖說與施工預算書檢查流程圖」。 

5.2 設計成果於審查完妥後，由技術服務廠商依契約書規定份數完成後依

「設計成果自主檢查項目表」（114-A）自我檢查後依序裝訂成冊交工

程主辦單位彙整並檢查。 

5.3 工程之設計成果經工程主辦單位檢查後，如有不符者則請承辦技術服務

廠商補正，如檢查符合，則施工預算書彙整陳核會政風、會計後，並

送秘書室續辦發包作業。 

6.0 表格 

6.1 技術服務廠商設計成果自主檢查項目表（114-A） 

6.2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(114-B) 
本文件係依據現行法規、行政指導、解釋函等，與本局相關契約文件範本及規定
編製，如依據已變更或個案契約文件有不同約定者，應從其規﹙約﹚定辦理，如
屬通案性質者請通知業務單位辦理修正。 

 

 

 

 

 



設計圖說與施工預算書檢查流程圖 
作業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作業項目 

 

 

1.參考「委託作業成果審查程序」
及「設計成果自主檢查項目
表」 

2.施工預算書製作依契約書規
定份數，依序裝訂成冊。 
將設計原圖及施工規範、施工
補充說明書、數量計算書、施
工預算書彙整並檢查。 

6.施工預算書及圖說經核定退

還工程主辦單位時，由工程主

辦單位檢查彙整後，移秘書室

續辦發包。 

3.工程主辦單位核章：  

3.1 工程科檢查細部設計圖說及預

算書圖，若檢查不符合則退還技

服廠商修正後再行提送。 

3.2 若檢查符合則施工預算書、圖說

及招標文件，由工程主辦單位彙

整。 

陳核包含會計及政風會辦 

4~5.施工預算書及圖說經工程主

辦單位簽章後，依公文程序將預

算書會政風、會計核章後，彙整

陳核簽章。 

 

1.細部設計圖說完成並

完成自主檢查 

2.細部設計圖說及預算

書圖送工程主辦單位 

4.彙整並簽章 

 

5.陳核 

6.移秘書室 6.工程主辦單位 

2.技服廠商 

3.工程主辦單位 

5.工程主辦單位 

補正 

1.技服廠商 

3.檢查 
符合 

4.工程主辦單位 

yes 

no 



 

 

工程設計成果自主檢查項目表 

工程名稱：  

技服廠商：  

成果項目 自主檢查項目 是 否 

工程圖說 
工程圖設計者是否已簽名，計劃主持人是否

已簽名，是否已蓋公司章，技師是否已簽證。 

  

標單 
工程項目、數量是否檢查無誤，技師是否已

簽證，份數是否已依契約書規定製作。 

  

施工規範 
技師是否已簽證，份數是否已依契約書規定

製作。 

  

施工補充說明書 
技師是否已簽證，份數是否已依契約書規定

製作。 

  

施工預算書 

工程項目是否檢查無誤，單價是否合理，技

師是否已簽證，份數是否已依契約書規定製

作。 

  

結構計算書 
技師是否已簽證，份數是否已依契約書規定

製作。 

  

數量計算書 
工程數量技師是否已簽證，份數是否已依契

約書規定製作。 

  

電子檔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技服廠商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簽    章 

 

 

 

 

114-A 



 

 

 

114-B 

 

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報告 

一 案 名 
名  稱 ：  

案 號 ： 

二 簽 證 技 師 

姓名： 

科別： 

執業執照字號： 

三 簽證法令依據 
1.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  

2.  

四 委 託 者 

名稱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傳真： 

五 委 託 事 項  委託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

六 受 委 託 廠 商 

名稱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傳真： 

七 簽 證 說 明 

簽證範圍： 
執業圖記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證項目：□設計    □監造     

□其他 

簽證內容： 

簽證意見： 



八 日 期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   日 技師簽署： 

備 註 

1.公共工程於發包施工前，應檢附該工程委託相關科別技師辦理設計之簽證報告 

2.公共工程於施工廠商之各期計價、驗收（包括部分驗收）前及招標文件另有規定

時，應檢附該工程委託相關科別技師辦理監造之簽證報告 

3.本表格如不敷使用，得以附件方式表達。 

 

 


